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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3 月 9 日以邮件

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。会议于 2019

年 3 月 19 日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，实

际出席董事 9 人。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

及摘要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

年度报告》和《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（二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社会责

任报告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社

会责任报告》。 

（三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

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

会工作报告》。 



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

事述职报告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独立

董事述职报告》。 

（五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 2018 年度总裁工作报

告的议案》 

（六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战略

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》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规范公司运作，公司拟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

作细则进行修改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修改公司<董事会战略委

员会>工作细则的公告》。 

（七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修改公司<投资管理制

度>的议案》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规范公司运作，公司拟对《投资管理制度》制

度进行修改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修改公司<投资管理制度>的

公告》。 

（八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

议案》 

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。 

（九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

配的议案》 

经公司审计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

（安永华明（2019）审字第 61359339_B01 号）确认，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

2,274,647,651.85 元，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7,848,296.40

元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50,842,553.72 元，扣除 2017 年度现金分红 56,173,868.47

元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2,745,479,526.06 元。 



 

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：拟以 2018 年末总股本 702,543,884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

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.85 元（含税），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。

同时，鉴于公司暂时不具备实施高送转的条件，为了适度扩大公司股本规模、提

升公司股票的流动性，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，在符合利润分配原

则且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情况下，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

股转增 3 股。 

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。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是基于公司长期

稳健的经营能力，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，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

发展的前提下，兼顾了广大股东的即期和长远利益，符合公司和广大投资者，特

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有利于公

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十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

表及审计报告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编制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经安永

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上海

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》。 

（十一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9

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》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十二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

决算及 2019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》 

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十三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启动债务融资工具

注册发行工作的议案》 

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，降低资金成本，优化公司债务结构，满足公司

经营发展需要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公司拟启动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工

作。 



 

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，认为本次融资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，

降低资金成本，优化公司债务结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民

利益的情形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启动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工

作的公告》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十四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支付 2018 年度审计

费用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签订的审计业务

约定书，并支付 2018 年度财报审计费用 194 万元，内控审计费用 36 万元，合计

230 万元。 

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。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十五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续聘 2019 年度审计

机构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9 年度

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。 

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。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续聘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》。 

（十六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 2018 年度董事会审

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

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》。 

（十七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审计

工作总结及 2019 年度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》 

（十八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注册会计师出具的

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

控制审计报告》。  



 

（十九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 2018 年度内部控制

评价报告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

控制评价报告》。 

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。 

（二十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年

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（二十一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组建上海环境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危废事业部的议案》。 

（二十二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蒙城县生活垃圾

焚烧发电项目融资方案的议案》。 

（二十三）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威海市文登区生

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融资方案的议案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3 月 20 日 

 

 


